
濉溪县城市管理局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一、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表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情况。

其中，预算数为“三公”经费全年预算数，反映按规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决

算数是包括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二、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

体情况说明。

濉溪县城市管理局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预算为56.42万元，支出决算为56.42万元，完

成预算的100%，较上年减少万元，下降0%。决算数与预算数

持平。决算数较上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资金紧张，年末

部门公务接待费用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未支付成功。为

全面反映“三公”经费支出，本次公布的“三公”经费决算

为部门汇总数，包含单位本级和所属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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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56.42 55.2 55.2 1.21 56.42 55.2 55.2 1.21



体情况说明。

濉溪县城市管理局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

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1.21万元，占2.1%；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55.2万元，占97.8%。（数据因四舍五

入存在尾数误差）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

完成预算的100%；较上年减少0万元，下降0%。决算数与预算

数持平。决算数较上年持平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濉溪县城市

管理局无因公出国。故2024年濉溪县城市管理局因公出国

（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次。

2.公务接待费预算为1.21万元，支出决算为1.21万元，

完成预算的100%；较上年增加0.32万元，增长36%。决算数与

预算数持平。决算数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度部分公

务接待费用未支付成功。2024年濉溪县城市管理局国内公务

接待共4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26人次（其中外事接

待0人次）。主要是用于招商引资和外地来濉考察等。经费使

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细则，严格执行《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印发<淮北市市直单位

接待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行〔2013〕133号）、

《淮北市财政局淮北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关于调整市直机关

公务接待费用餐标准的通知》（财行〔2021〕85号）等相关

规定相关规定。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55.2万元，支出决

算为55.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较上年减少13.93万元，下



降20.2%。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决算数较上年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财政资金紧张，年末部门部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未支

付成功。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

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较上年减少0万元，下降0%。决算

数与预算数持平。决算数较上年持平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没

有安排公务用车购置。2024年没有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55.2万元，支出决算为55.2万元，完

成预算的100%；较上年减少13.93万元，下降20.2%。决算数

与预算数持平。决算数较上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资金紧

张，年末部门部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未支付成功。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包括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等支出，主要用于濉溪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车辆的运行

维护。截至2024年12月31日，濉溪县城市管理局机关及所属

单位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